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和加强涉外企业汇总(合并)申报缴纳所得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7〕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广东、海南省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下简称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分支机构的生产、经

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由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营业机构的，可以由其选定其中的一个营

业机构合并申报缴纳所得税。为规范和加强涉外企业汇总（合并）申报缴纳所得税管理，现就执行中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加强汇总（合并）申报认定管理 
  外商投资企业总机构或负责合并申报缴纳所得税的外国企业营业机构（以下简称汇缴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应在汇缴机构涉外企

业所得税税种登记完成后，为其出具《外商投资企业汇总申报缴纳所得税确认单》（见附件 1）。 
  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或被合并申报缴纳所得税的外国企业营业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进行所得税税种登记时，应附送外商

投资企业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汇总申报缴纳所得税确认单》或税务机关批准外国企业营业机构合并申报

缴纳所得税的审批文件的复印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不需分别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 
  二、加强审核和备案事项管理 
  分支机构应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财产损失税前扣除、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无形资产加速摊销等需审核、备案的涉税事项。主管税务机关在收到上述资料后，应于两个月内审核完毕，并为分支机构出具《分

支机构审核、备案事项确认单》（见附件 2）。 
  汇缴机构在年度所得税申报时，除正常报送的资料外，还应同时附送其所属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分支机构审核

、备案事项确认单》，否则其相应的税前扣除项目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 
  三、加强协调配合 
  汇缴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严格执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汇算清缴工作规程》（国税发[2003]12 号）的有

关规定，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 
  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于收到汇缴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发出的《营业机构税务事项协查函》后 30 日内负责就协查事

项进行调查核实，并将结果函复汇缴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汇缴机构和各分支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涉外企业联合税务审计工作规程》规定的程序和步骤，开展跨区域联合税务

审计。 
        以上，从 2006 年度涉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开始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均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1、外商投资企业汇总申报缴纳所得税确认单 
        2、分支机构审核、备案事项确认单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